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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承诺函 
 

 

 

根据项目环评，我单位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有实验室废液与空试剂

瓶、废吸附剂和生活垃圾。其中实验室废液、空试剂瓶和废吸附剂为危险废物，

生活垃圾为一般固废。根据环评要求，上述固体废物应进行相应处理。 

为此，我公司承诺按照要求将项目产生的实验室废液、空试剂瓶、废吸附剂

收集后委托具有相应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委托环

卫部门定期清运。 

相关正式手续在衢州学院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衢州分院用房项目投入使用

前及时办理。 

 特此承诺！ 

 

 

 

 

衢州学院  

 

                                                    年      月     日 

 

 

 

 

 

 

 



附件 8 
 

 

声  明 

  

我单位郑重声明：我单位委托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编制的《衢州学院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衢州分院用房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内容，已经我单位核实，均符合本企业

（单位）实际情况。如存在虚报、瞒报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

后果，均由本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建设单位：                （盖章） 

  

                法人代表：                （签名） 

  

                      时间：     年   月   日 

 

 

 


